	嘉義市市民集團結婚申請書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人姓名
	
	

	蓋    章
	
	

	民國出生年月日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    別
	
	

	2吋照片
	黏貼處
	黏貼處

	職    業
	
	

	手機號碼
	
	

	室內電話
	
	

	聯絡地址
	

	聯繫之E-Mail
	

	結婚登記戶所
	○東區戶政事務所○西區戶政事務所○自行前往登記

	特殊狀況備註
	

	*參加對象：年滿18歲以上之未婚市民，未滿18歲者，不予受理；結婚當事人任一方在本市設有戶籍或非市民請提供任一方在本市就業之在職證明文件；另一方為外籍人士，請檢附該外籍人士之身分證明文件，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
*請於（114年11月30日）前繳交以下資料，受理對數50對；依報名順序受理50對新人即截止報名。
□1.申請書（須貼上2吋照片） □2.雙方父母資料表□3.愛的箴言□4.結婚當事人最近1個月內戶籍謄本1份□5.傳送2M以上之結婚照或生活照電子檔3張予承辦人員信箱□6.結婚書約（證人須請2位親友簽名或蓋章：結婚書約上的日期請先不要填寫），附件不齊全不接受報名。
*結婚登記請攜帶以下文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1.結婚書約（填寫基本資料及2位證人之簽名或蓋章） 2.雙方戶口名簿 3.雙方國民身分證 4.雙方印章 5.雙方最近一年內新式照片一張。
*未於當日結婚登記者，需自行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本府不再另行通知結婚登記事宜。
*本活動係採登記婚，如活動前已登記結婚，一經查出即取消資格。
*凡已參加過本市市民集團婚禮者，不得重複參加。
*本活動係先行報名，俟預算通過始可辦理。
*同意以上個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同意提供資料予本市家庭教育中心，俾利聯繫台端參加婚姻及家庭教育課程，請勾選□是□否。
                                                                 ※繳交資料恕不退還。

	             茲願意參加  貴府舉辦集團結婚，請查照審核，准予登記為禱。
    此  致
                                       嘉義市政府


承辦人：陳先生   電話：05-2163357-340  傳真：05-2240451  E-mail：cheng60077@ems.chiayi.gov.tw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199號3樓民政處
